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

( 2010年 1 2月 3 0 日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1年 1 月 1 4 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2011年 1 
月 1 8 日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 0 号 公 布 自 2011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保障和规范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 

依法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职权，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根据 

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办法。

第 三 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市人大常委会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权的情况，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四条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市人大 

常委会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 一）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

( 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调整方案；

( 四）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部分变更的建议；

( 五 ）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方案和动用超收收入安排支出预计超 

过预算总收入3%的预算安排建议；

( 六 ）市本级财政决算；

( 七 ）授予或者撤销海口市荣誉市民等地方荣誉称号；

( 八 ）市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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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而提请决 

定的事项；

( 十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海口海事法院提请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或者关系本行政区域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市人大常委会 

认为有必要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或者决定：

( 一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 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情况；

( 三）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 四）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及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 五）市人民政府年度依法行政情况；

( 六）市本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基 

金和环境保护资金的年度征收征集使用情况；

( 七 ）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修改及执行情况；

( 八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交通、环境与资源保护等方面工作的重 

大措施；

( 九 ）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大措施；

( 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以外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资源保护有重大 

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项情况；

( 十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

( 十二）对城乡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水、电、燃气、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价格 

和教育、医疗等公益服务价格的调整；

(十 三 ）重大突发性事件和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特大事故、重大自然灾 

害应急处置情况；

( 十四）主要江河流域、沿海滩涂的开发利用，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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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防林的保护情况；

( 十五）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人员违法违纪造成重大 

影响的事件的处理情况；

( 十六）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海口海事法院认为需要报 

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 （十 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或者市人大常委会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 六 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在经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市人大常 

委会备案：

( 一）区、镇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和行政区域名称变更；

( 二 ）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立、变更和撤销情况•，

(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修改及执行情况；

( 四）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和修改；

( 五）风景名胜区、历史文物古迹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情况；

( 六 ）同外国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情况•，

( 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其他重大事项。

前款所列重大事项不需要经批准的，应当及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 七 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依 

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海口海事法院可以依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重大事项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依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

第八条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等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 一）关于该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 二）与该重大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

( 三）该重大事项的有关统计数据、调查分析等资料。

需要对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的，提议案人应当提供有关决议、决定的方案及其 

必要性、可行性说明。

第九条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等按照下列程序提出：



( 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 二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海口海事法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报告等，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 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委员会审议或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审查，提出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条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海口海事法院应当在市人 

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将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送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第十一条对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所列重大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应当自收到议案、 

报告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审议；对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从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审议。

第十二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委托市人民 

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就该重大事项组织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并将调研报告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等，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 

存在较大争议，需要进一步了解民意的，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举行听证会或 

者专家论证会。听证会或者专家论证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组织。

第十三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时，提请或者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 

会说明情况，回答询问。

第 十 四 条 对市人大常委会作出的重大事项决议、决定，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贯彻实 

施，并根据规定的期限报告执行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办理的，可以分阶段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报告后，认为不必要作出决议、决定的，以审议意见的 

形式印发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要求，在六个 

月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情况。



第十五条对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重大事项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或者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的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跟踪检查或者委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或者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跟踪检查。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将市人大常委 

会有关重大事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或者审议意见的处理情况作为监督的议题，纳入 

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第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应当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 

相应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不报请、擅自作出决定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其决 

定。

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或者备案的重大事项不报告或者不报备案的，对市人大常 

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不执行、提出的审议意见不认真研究处理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 

采取询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依法实施监督。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责任人员，属于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的，市人大常 

委会可以建议有关机关追究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提出撤职案。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所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 

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第 十 七 条 本市区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 

项，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 十 八 条 本办法自201〖年 3 月 1 曰起施行。


